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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变更或否决，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大楼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方洪波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17名， 代表股份3,968,041,

88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7.7129%（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7,022,121,796股，其

中公司回购专户股份数量为146,638,028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

权的总股本数为6,875,483,768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4名，代表股份2,462,431,141股，占公司享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5.814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703名，代表股份1,505,610,745股，占公司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21.8983%。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3,955,676,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84%；反对1,020,99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7%； 弃权11,344,51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5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637,597,5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506%； 反对1,

020,9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9%；弃权11,344,5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6876%。

2.�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3,955,676,3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84%；反对1,020,99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7%； 弃权11,344,51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5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637,597,5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506%； 反对1,

020,9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9%；弃权11,344,5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6876%。

3.�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3,952,543,0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94%；反对4,171,335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51％； 弃权11,327,51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55%。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34,464,19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07%；反对

4,171,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28%；弃权11,327,5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6865%。

4.� 2022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结果：同意3,955,696,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89%；反对1,018,29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7%； 弃权11,327,51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55%。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637,617,23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518%； 反对1,

018,2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7%；弃权11,327,5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6865%。

5.�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965,523,5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5%；反对25,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弃权2,493,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2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47,444,7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74%；反对25,

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弃权2,49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11%。

6.�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826,148,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4241%；反对139,380,

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5126%；弃权2,5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3%。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508,069,3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1.4002%；反对

139,380,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4475%；弃权2,5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523%。

7.�关于制定《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826,745,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4391%；反对138,783,

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975％；弃权2,5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3%。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508,666,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4364%；反对138,

783,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4113%；弃权2,5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1523%。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826,770,1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4398%；反对138,757,

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969％；弃权2,51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4%。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508,691,2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1.4379%；反对

138,757,2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4097%；弃权2,51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524%。

9.� 2023年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总表决结果：同意3,745,229,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21%；反对103,308,

7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826%；弃权2,51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53%。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544,140,8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5864%；反对

103,308,7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613%；弃权2,51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523%。

10.� 2023年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总表决结果：同意3,744,020,9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207%；反对104,517,

0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7140%；弃权2,51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53%。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542,932,6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5132%；反对

104,517,0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3345%；弃权2,51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523%。

1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745,229,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521%；反对103,308,

8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6826%；弃权2,51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53%。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544,140,7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5864%；反对

103,308,8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613%；弃权2,51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523%。

12.�关于2023年度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965,074,4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52%；反对366,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 弃权2,600,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55%。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46,995,6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02%；反对

36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2%；弃权2,60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1576%。

13.�关于开展资产池业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890,054,5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346%；反对75,386,53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8998%； 弃权2,600,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55%。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571,975,7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5.2734%；反对

75,386,5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5690%；弃权2,60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576%。

14.�关于2023年外汇资金衍生产品业务投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965,299,9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9%；反对229,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8%； 弃权2,512,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3%。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47,221,1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38%；反对

22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9%；弃权2,51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1523%。

15.�关于2023年以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409,910,2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9343%；反对555,521,

1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9999%；弃权2,61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5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091,831,3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6.1731%；反对

555,521,1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33.6687%；弃权2,61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582%。

1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682,986,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8162%；反对242,721,

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1169%；弃权42,334,3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69%。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364,90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2.7235%；反对

242,721,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7107%；弃权42,334,30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2.5658%。

17.�公司章程修正案（2023年4月）

总表决结果：同意3,965,003,6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34%；反对437,44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弃权2,600,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55%。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46,924,7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59%；反对

437,4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5%；弃权2,600,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1576%。

18.�关于2023-2025年度为公司及董监高等相关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3,839,089,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94%；反对611,201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9%； 弃权11,351,11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948%。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38,000,7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9.2750%；反对

611,2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0%；弃权11,351,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6880%。

本次会议共审议18项议案，第5-8项以及第12-13项、第1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

表决。

上述议案的表决，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吕旦宁、刘加欧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333� � � � � � � �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3-027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

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并

于2023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首次公开披露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草案公布前6个月内 （即2022年10月28日至2023年4月28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登记在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并已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披露

的同时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2、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 ）以及核查对象本人进行了查询和确认，中国结算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

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1

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记录， 此核查对象交易公司股票时未获知公司筹划本次股权激励的内

幕信息， 系完全基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其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

作，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除此之外，其他核查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结论

经公司自查，在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相关内幕信息知

情人不存在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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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金麓郁锦香酒店三楼丽水厅（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

大道311号）。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付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16人， 代表股份959,

923,55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7.385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授权委托代表

共4人，代表股份837,552,7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7.5206%；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其

授权委托代表共12人，代表股份122,370,8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865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且非公司

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包含5%，下同）或其授权委托代表共13人，代表股份180,852,594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4.579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提案

逐项进行审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59,919,8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3,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59,919,8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3,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9,919,8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3,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9,919,8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3,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9,919,8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3,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9,919,8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3,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80,848,8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80%；反对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9,919,8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3,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80,848,8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80%；反对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授信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9,919,9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3,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九） 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21,887,7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3,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关联股东中

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80,848,8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80%；反对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十）审议通过《关于对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1,887,7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3,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关联股东中国

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80,848,8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80%；反对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在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关联金融服务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1,887,7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3,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关联股东中国

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80,848,8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80%；反对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367,1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0%；反对3,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关联股东中国

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神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攀钢集团

矿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2,367,1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70%；反对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3,405,95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0%；反对3,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关联股东中国

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22,367,14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70%；反对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9,919,8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3,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80,848,8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80%；反对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9,919,9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3,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考核结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9,919,9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3,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80,848,9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80%；反对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监事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59,919,9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3,6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80,848,9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80%；反对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2022年在公司履职的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22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朱志怡律师和朱龙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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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5

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平台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沙路9号侨银总部大厦六楼。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黄金玲女士（董事长刘少云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无法现场主持本次股东大

会，经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董事黄金玲女士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04,712,06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4.56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04,712,06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4.56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523,08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1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523,08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17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4,712,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4,712,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4,712,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4,712,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4,712,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23,0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6.01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4,712,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23,0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02�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珠海横琴珑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韩丹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

数302,188,978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2,523,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3,0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4,712,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珠海横琴珑欣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韩丹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

数302,188,978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2,523,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3,0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4,712,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23,0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关联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4,712,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23,0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4,712,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23,0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审议通过《关于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04,712,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23,08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指派的金涛律师和刘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关于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本次备查文件

1．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73� � � � � � � � � �证券简称：侨银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7

债券代码：128138� � � � � � �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约1.83亿广东省信宜市城区

环卫作业市场化项目（第二期）中标通

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6日披露了《关于预中标约1.83亿

广东省信宜市城区环卫作业市场化项目（第二期）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近日，公司

收到该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信宜市城区环卫作业市场化项目（第二期）；

2．采购人：信宜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3．采购代理机构：茂名市正颖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4．中标采购包号：合同包1；

5．中标（成交）金额：约182,921,978.07元/5年；

6．服务时间：采用3+2模式（中标后签订第1个3年期合同，服务期内考核均达标后续签2年服务合

同）；

7．服务内容：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收集清运工作；垃圾运输；垃圾分类；洒水冲洗；河沟明渠垃圾清

理保洁；绿化带周边清理保洁；道路栏杆清洗和公厕管理保洁；非法小广告清理；负责钱排镇区的绿化养

护；河道保洁工作；水域保洁；招标人布置的临时性、突发性事件、各项检查评分评比检查、调研线路保

洁、“三重”活动（重大活动、重要节庆、重点时段）、不可抗力自然灾害（如台风、水灾、地震等）等市容

环卫绿化工作任务。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公示的项目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对后续市场开拓产生积极影响，并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风险提示

该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且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周期，在实际履行过程

中如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 可能导致合同部分内容或全部内容无法履行或终止的风

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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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9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9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交易日2023年5月19日9:15-9:25，9:

30-11:30和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65号石基信息大厦5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召集人：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2023-07）详见2023年4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仲初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5日（星期一）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相关人员出席、列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与现场表决及网络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总数为2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为1,491,445,2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099,379,878股的71.0422%。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并参与表决的股东为2人，代表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1,156,980,58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099,379,878股的55.1106%。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24人， 代表股份

334,464,6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099,379,878股的15.9316%。

3、中小股东参与情况

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全部通过网络投票，投票人数23人，代表股份61,184,29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

099,379,878的2.9144%。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490,256,4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03%；反对1,137,3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3%；弃权51,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333,275,916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46%；反

对1,137,384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401%；弃权51,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995,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571%；反对1,137,

3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589%；弃权51,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9%。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2023-07）刊登于2023年4月28日的《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2023年4月28日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490,256,4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03%；反对1,137,3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3%；弃权51,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333,275,916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46%；反

对1,137,384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401%；弃权51,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995,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571%；反对1,137,

3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589%；弃权51,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9%。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2023年4月28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3、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490,256,4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03%；反对1,137,3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3%；弃权51,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333,275,916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46%；反

对1,137,384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401%；弃权51,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995,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571%；反对1,137,

3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589%；弃权51,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9%。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2023年4月28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4、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491,443,1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1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334,462,552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4%；反

对150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1,182,1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特别决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2023-10）详见2023年4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490,256,4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03%；反对1,137,3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3%；弃权51,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333,275,916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46%；反

对1,137,384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3401%；弃权51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9,995,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571%；反对1,137,

3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589%；弃权51,3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39%。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详见2023年4月28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491,306,7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7%；反对137,90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334,326,147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6%；反

对137,905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2%；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1,045,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36%；反对137,9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54%；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详见刊登于2023年4月

28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491,424,6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20,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3%；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334,444,052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8%；反

对20,00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1,163,6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3%；反对2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7%；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详见刊登于2023年4月28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2023-07）。

8、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491,313,2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73,81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弃权58,1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334,332,688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05%；反

对73,812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1%；弃权58,1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1,052,3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43%；反对73,8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06%；弃权58,1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50%。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2023-11）详见2023年4月28日的《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同意1,478,590,2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81%；反对12,854,3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619%；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网络投票结果：同意321,609,658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6.1565%；反

对12,854,394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3.8433%；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8,329,3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9897%；反对12,854,

3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0093%；弃权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本议案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2023-12）详见2023年4

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李明昕律师、李童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经

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

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